关于江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关于二〇一一年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学士学位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部）：
江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学士学位申报工作已开始，现通知如下：
一、学士学位申报对象及条件
1、申报对象：2010年6月至2011年5月期间领取毕业证书的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
2、申报条件：见附件一、附件二。
二、学士学位申报材料
1、学生学业成绩汇总表一份，分专业填写，提供打印件（A3纸打印）和电子版。（经办人、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办学点公章。）
2、学士学位审批表一份,分专业填写，提供打印件和电子版。
3、学士学位学生名单数据库，提供电子版。
4、学生个人毕业论文总评分表。（函授站点自留一份原件存档。）
5、照片：学位证书照片交二张，同时报送电子文档照片，照片和电子文档照片为同一底版，具体要求同毕业证书上的照片一样，电子文档照片文件名为：身份证号.jpg。
（注：学生学业成绩汇总表、学士学位审批表、学士学位学生名单库结构请从我院网站或QQ群下载。）
6、学位外语成绩证明：
参加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学位外语考试成绩合格者无需提供成绩证明，未参加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学位外语考试而具备附件一、二所述其他相应条件的学生须提供下列材料之一:
（1）参加过本科非英语专业自学考试，英语成绩达70分以上者（含70分）须提供当地自考办出示的英语单科成绩合格证原件。
（2）英语专科以上毕业证书复印件（复印件送至教学管理办公室审核，江大本部抽查）。
三、学士学位材料上报截止时间：2011年3月25日，逾期不予办理。


学士学位申报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严肃的工作环节，请各院（系、部）务必按照通知的要求，认真审核把关，将真正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的材料上报，不能遗漏，在上报材料上要各函授站（点）签字盖章，明确责任，不符合条件的一律不可上报。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二〇一一年三月一日

附件一：江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办法
附件二：江苏大学自学考试学士学位授予办法
附件三：江苏大学2010年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位名单数据库结构说明
